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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采购科技项目委托支撑服务，主要用于支撑采购人开展科技项目委托相关工作。服务范围主要包括科技项目委托文件编制与审查、委托邀请函或委托公示材料起草发布、申报文件接收、评审组织、委托通知书发放以及资料整理、归档和移交等工作，并可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开展科技项目委托方案编制、档案服务、统一答疑和专家管理等相关支撑服务。服务单位应围绕采购人实际委托需求提供全过程支撑，保障科技项目委托活动组织实施规范有序、过程资料完整可追溯，并满足采购人对质量、进度和保密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二、服务内容
服务单位应根据采购人提出的具体委托需求，开展科技项目委托全过程支撑工作。常规服务主要包括起草并发出委托邀请函、委托公示或委托公告，负责相关委托文件的编制和审查，配合统一对外答疑，接收申报文件，组织评审工作，发布委托通知书，并完成资料整理与移交。根据采购人需要，还可开展方案编制、前置审查和结果复核标准支撑、档案归集和保管、热线答疑以及专家管理等增值服务。其中，方案编制服务主要是根据采购人需求编制科技项目委托方案；档案服务主要是按档案管理要求完成资料归档、保管和移交；热线服务主要用于对外提供统一答疑服务；专家管理服务主要包括专家入库评审和专家库动态维护等工作。 
三、服务方式及要求
服务单位应根据采购人提出的具体委托需求，按照采购人相关制度和工作要求开展服务工作。服务实施过程中，应围绕采购人实际业务需求开展科技项目委托支撑，按照约定完成委托文件编制、对外答疑、申报文件接收、评审组织、结果通知、资料归档等工作。服务单位应维护委托活动组织实施过程的合法性和规范性，维护工作纪律，配合采购人开展科技项目委托监督工作及委托活动中发现问题的核查。对采购人提出的修改意见、补充要求和相关支撑需要，服务单位应及时响应并配合完成，不得擅自缩减服务内容。 
四、服务人员要求
服务单位应根据项目实际需要配置相应的服务团队，明确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服务人员，并确保相关人员实际参与本项目服务工作。项目负责人应能够统筹协调委托文件编制、评审组织、资料归档和过程沟通等工作。服务单位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服务人员；如采购人认为服务人员不能胜任相关工作的，服务单位应及时进行调整。若本项目涉及专家管理等专项服务，相关服务人员应满足参考文件中关于专业能力和人员条件的基本要求。 
五、资料提供与协作要求
采购人根据项目需要向服务单位提供必要的项目背景材料、技术资料及数据，服务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资料清单，经采购人确认后使用。服务单位对采购人提供的技术背景材料、技术资料和数据应妥善保管，仅用于本项目服务工作，不得挪作他用。项目实施过程中，服务单位应与采购人保持日常沟通，及时反馈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服务完成后，服务单位应按采购人要求返还相关资料，不得擅自留存、复制、扫描或向第三方扩散。
六、成果交付要求
服务单位应根据采购人委托的具体事项，提交与服务内容相对应的成果资料。成果一般包括但不限于委托方案、委托文件、委托邀请函或公示材料、申报文件接收整理资料、评审组织材料、结果通知资料以及归档移交资料等。所有成果资料应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交电子版，必要时同步提交纸质版。服务单位提交的成果应真实、完整、准确、规范，满足采购人对科技项目委托支撑工作的实际需要。采购人提出修改或完善要求的，服务单位应及时完成调整。 
七、质量、进度和保密要求
服务单位应按照采购人要求和项目节点推进相关服务工作，定期反馈工作进展，对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服务成果应当符合采购人提出的内容和格式要求，做到逻辑清晰、资料齐全、过程留痕完整。服务单位应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技术资料、项目数据和其他非公开信息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服务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采购人相关管理要求，确保服务过程规范开展。 
八、验收要求
服务单位完成约定服务内容后，应按采购人要求提交相关成果并配合验收。验收重点主要包括服务内容是否完成、成果资料是否齐全、资料整理和归档是否符合要求，以及合同约定事项是否落实。采购人认为成果存在缺陷或不符合要求的，服务单位应根据采购人意见及时修改完善，直至满足采购人要求。

